
专业投资者风险告知及确认函
（适用符合《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

（一）、（二）、（三）条件的投资者）
尊敬的投资者：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或私募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统称“产品”）是一种长期投资工具，其主要功能是分散投
资，降低投资单一证券所带来的个别风险。产品不同于银行储蓄、国债等能够提供固定收益预期的金融工具，其投资
运作过程中可能会面临各种风险，如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因此投资运作既可能产生收益，也可能产
生损失（本金亏损或超过原始本金损失）。由于与产品有关的文本（如产品合同、产品说明书/招募说明书（更新）、公
告等）除明确产品投资范围、投资限制等还可能存在解除合同等限制性条款或对投资者行使权力有相关要求。因此，
敬请投资者投资产品前认真阅读拟投资产品的产品合同、产品说明书/招募说明书（更新）、公告等与产品有关的文
本，充分了解投资者的权利、义务以及该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根据自身投资目的、风险偏好、投资经验及风险承受
能力审慎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

产品投资过程中除面临上述风险外，对于开放式或定期开放式产品，其运营过程中还会面临特有的巨额赎回风
险。敬请投资者根据其投资期限、资产状况等判断此类产品是否与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此外，管理人业务或
财务状况的变化，也可能对投资运作产生不利影响，从而使投资者承受因此产生的投资损失。敬请投资者审慎选择管
理人，避免因管理人原因而影响自身合理判断。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产品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产品运营状况与产品净值变化引致的投
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

本风险告知函的揭示事项仅为列举性质，未能详尽列明投资者投资产品所面临的全部风险和可能导致投资者资
产损失的所有因素。投资者应当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或私募资产管理合同、私募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风
险揭示书等法律文件，充分了解产品情况及风险收益特征，请投资者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审慎决策，独立承担投资
风险。

本公司作为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产品资产，但不保证产品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产品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本机构并代本机构发行或管理的产品（如有）（以下统称“本机构”）进行以下确认：

1、本机构系符合《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一）、（二）、（三）其中之一条件的专业投资

者，可以购买所有风险等级的产品。

2、日后投资贵公司任何产品的决定，均系本机构主动要求且为本公司独立、自主、真实的意思表示，与贵司及

相关从业人员无关。

投资者声明：本机构已认真阅读、理解并确认自主承担上述所有可能发生的风险。

机构投资者（预留印鉴）：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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